嘉義縣115年度正向管教、校園性平事件、防制校園霸凌增能研習實施計畫(第一、二場次)
壹、計畫依據：嘉義縣115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貳、計畫目標
    因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修正法案，協助本縣教師提升正向管教知能、增進性別平等教育專業知識及瞭解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之重點及處理程序，使之能於教學現場上提升教學效率，增進教師管理及班級經營之效能。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嘉義縣新港國小
4、 研習日期與地點
   第一場次
1、 研習日期：115年1月29日(星期四）
2、 研習地點：嘉義縣人力發展所101教室(創新學院)
第二場次
1、 研習日期：115年3月17日(星期二）
2、 研習地點：嘉義縣永在食安大樓3F會議廳
伍、參加人員：每場次145名為原則(含10名工作人員) 。
   一、請各校承辦人員務必通知113、114年度未參加過旨揭研習教師參加(以現職教師、代理代課教師為優先對象；課輔教師、教學支援人員、專任（助理）運動教練、社團教師及游泳（課）教練另有專場)。
   二、各校有興趣之教師歡迎報名參加。
   三、參加研習及工作人員，依規給予公（差）假登記。
   四、第一場次請於115年1月23日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第二場次請於115年3月11日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
   五、全程參與本研習人員，核予6小時之研習時數。
陸、課程表
	時 間
	內 容
	主講人

	08:50-09:00
	報到
	嘉義縣新港國小

	09:00-09:10
	主席致詞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長官

	09:20-10:10

10:20-11:50
	1.建立校園性平事件處理知覺
2.認識校事會議程序注意事項
	楊芳梅委員(外聘3節)

	12:00-13:30
	午餐
	嘉義縣新港國小

	13:40-15:10

15:20-16:10
	1.建構校園正向管教與防制霸凌增能
	楊芳梅委員(外聘3節)

	16:20-
	賦歸
	嘉義縣新港國小


柒、經費來源：本計畫經費由教育部補助。
捌、獎勵：辦理本項每場次活動之工作人員，工作認真負責圓滿完
    成任務者，給予四名工作人員嘉獎乙次，其餘認真工作人員給
    予獎狀乙楨，以資鼓勵。
玖、預期效益：
    一、透過研習與分享，讓教師更能迅速掌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修正條文之精神與重點。
    二、透過解說模擬，提升教師對於正向管教、性平事件及霸凌事件之認知。
拾、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職  稱
	姓  名
	現  職
	職    掌

	顧問
	翁章梁
	縣長
	督導全盤業務

	主任委員
	李美華
	教育處處長
	

	副主任委員
	顏廷育
	教育處副處長
	

	執行秘書
	李育珊
	學特科科長
	綜理全盤業務

	副執行秘書
	謝秉育
	學特科候用校長
	

	總幹事
	顏金郎
	新港國小校長
	策劃執行

	副總幹事
	黃瀅嘉
	柳林國小校長
	

	行
政
組
	組長
	吳勝豐
	新港國小主任
	計畫執行、報名、課程安排、綜合座談紀錄、手冊設計印製、研習時數登核發、成果彙整及敘獎等相關活動交辦工作

	
	組員
	陳欣憶
	新港國小組長
	

	
	組員
	蔡淑英
	新港國小組長
	

	總
務
組
	組長
	郭蕙嘉
	新港國小主任
	研習物品採購、場地租借、茶水安排、單槍電腦經費等核銷相關交辦工作

	
	組員
	許暐承
	新港國小組長
	

	
	組員
	劉怡君
	柳林國小主任
	

	資
料
組
	組長
	陳思璇
	香林國小校長
	報到會場佈置、拍照、等相關活動交辦工作

	
	組員
	江明洲
	民雄國小主任
	

	
	組員
	王思梅
	新港國小組長
	

	服
務
組
	組長
	鄭居益
	塭港國小校長
	簽到簿、報到工作及活動時間掌控等相關活動交辦工作

	
	組員
	廖姵雯
	新港國小主任
	

	
	組員
	陳怡君
	新港國小臨時人力
	

	課
程
組
	組長
	葉合倩
	新港國小主任
	課程規劃與講座聯繫及研習活動相關交辦工作

	
	組員
	黃宣翰
	學特科約用人員
	

	
	組員
	許仕欣
	學特科約用人員
	


附件一:嘉義縣115年度正向管教、校園性平事件、防制校園霸凌增能研習工作執掌表
※各組工作得視實際情況，跨組合作幫忙！

